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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专业）申请汇总表 
 

院校名称：宁德师范学院    （盖章）                                                         填表时期： 2015 年 7 月 20 日 

序号 学校名称（全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全称） 

修业 

年限 

学位 

授予门类 

师范 

专业标识 

所在 

院、系名称 

主管部门

意见 
备注 

1 宁德师范学院 081001 土木工程 四年 工学学士  建筑工程系   

2 宁德师范学院 040105 艺术教育 四年 艺术学学士 S 艺术系   

3 宁德师范学院 082501 环境科学与工程  四年 工学学士  化学系   

4 宁德师范学院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四年 文学学士  中文系   

5 宁德师范学院 120205 国际商务 四年 管理学学士  经济管理系   

注： 1.师范专业须在“师范专业标识”栏中注明。师范性质的专业标注“Ｓ”，师范兼非师范性质的专业标注“Ｊ”。 

2.调整专业或专业修业年限、学位授予门类、撤销专业等情况请在备注栏注明。 

3.若申请增设《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可授两种（或以上）学位的专业，原则上选择一种填入学位授予门类栏中。 

4.拟按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办法招生的非艺术学门类的本科专业需在备注中注明“按艺术类招生”。  


